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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各有关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市级有关部门：

你们报来的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申报方案（含请示、实施方案等附件）和《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已收悉，经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预审工作领导小组于2023年12月27-28日组织各成员部门及项目单位开展项目评审，并将评审意见现场反馈各单位进一步修改完善后，于1月15日再次报送市级各行业部门进行了复审，现同意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目标申报事项
根据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项目评审组集中评审意见，各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规划符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求，资金投向符合《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号）有关要求，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基本合理，同意批准实施项目（具体项目详见附件）。
二、严格项目工程建设管理
（一）强化组织领导。项目批复后，各有关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要切实履行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明确项目建设具体责任领导，并指派专门站所和技术人员，确保有人管事、有人干事。

（二）强化组织实施。各有关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要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管理规定，规范项目实施程序，确保项目如期开工建设；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目单位要严格按照此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建设内容。

（三）强化过程监管。各项目实施单位要精心组织，全面加强项目管理，全面推进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要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督促检查，适时掌握项目动态，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要加强施工力量统筹，确保项目序时进度达到上级要求，要求所有项目于2月29日前开工，5月30日前完成竣工验收，并及时移交资产投入使用，充分发挥衔接资金项目效益。

（四）强化系统维护。各项目单位务必于2月24日前将实施项目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系统”，并指派专人适时更新录入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等信息。

三、严格衔接资金管理使用
各项目单位要牢固树立财政衔接资金是“高压线”的意识，绷紧资金使用这根弦，用好用活中央财政衔接资金。一要规范资金管理使用。各项目单位要按照《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全面实行负面清单制管理，严禁实施楼堂馆所、商铺或门、墙、亭、廊、栏等景观项目建设，坚决防止“垒大户”和“造盆景”等形象工程；项目资金要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杜绝出现超范围使用或拉用、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衔接资金足额投入；同时，要严格按照项目进度支付项目资金，做到资金支付与项目建设进度相匹配。二要重视资金绩效管理。要对绩效目标申报、监控、自评等实行全过程绩效管理；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大事，严格按工程预算实施项目，避免因超能力搞建设或工程结算额大幅度高于规划预算，造成新的政府债务，引发“两拖欠”问题。三要完善项目资金台账。各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要按照相关规定和文件要求，坚持按单体项目建立项目台账，收集整理工程和项目台账资料归档备查，确保资金支付与工程资料完全闭合，切实提高衔接资金使用的精准度。

四、严格执行公告公示制度
各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要按照国家、省、州有关规定和要求，严格执行项目和资金公告公示制度，确保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一要完善公示要素。项目实施前、实施后，要对项目实施方案、绩效目标和完成情况（绩效目标完成）进行公示和公告，实施前公示主要包括项目名称、资金来源、实施期限、绩效目标、实施单位及责任人、受益对象和联农带农机制等；实施后公告主要包括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结果、检查验收结果、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同时，项目公开内容须包括实施单位及责任人、通讯地址和电子邮箱、监督电话（单位监督电话和12317举报电话）等重点要素。二要严格公示时间。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公示公告时间均不少于10天，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三要明确公示地点。按照“谁分配、谁公开，谁使用、谁公开，分配到哪里、公开到哪里”的原则，分级进行公示公告，项目在哪里实施，就要公示公告到哪里。四要规范公示方式。市、乡两级应通过门户网站、公示牌（栏）等方式进行公开。在乡、村两级实施的项目和到户项目，要在群众便于知晓的醒目地方进行张榜公示，有条件的村组可通过手机APP、短信等方式公开。

五、严格落实项目报备制度
项目批复后，各项目单位要严格落实项目报备制度，确保各环节工作落实到位。一是在接到此文件后10个工作日内，将项目实施方案电子版和纸质版（装册）报市级项目业务主管部门备案。二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做到适时掌握项目动态，并按要求及时上报项目监测报表。三是项目完工后，要及时组织验收，并在验收后30日内将项目完成情况和验收材料报备市级项目主管单位。四是坚持“成熟一个移交一个”的原则，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60日内完成资产登记移交管理工作，结合实际制定相应后续管护制度，并将资产移交清单上报项目主管单位备案。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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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勒市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清单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  资金
	备注

	 合计
	——
	5149
	——

	1
	福城街道办事处
	福城街道章保社区小河边村小组宜居宜业和美示范村创建——玫瑰冻干生产线配套设施项目
	章保社区小河边小组
	100
	

	2
	福城街道办事处
	福城街道章保社区小河边村小组宜居宜业和美示范村创建——补短板项目
	章保社区小河边小组
	300
	

	3
	太平街道办事处
	太平街道2024年占马村委会花卉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占马村委会占马田小组
	260
	

	4
	太平街道办事处
	太平街道大树社区必正黑小组人饮提升工程
	大树社区必正黑小组
	20
	

	5
	新哨镇人民政府
	新哨镇里方社区“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一期）
	里方社区
	350
	

	6
	新哨镇人民政府
	新哨镇2024年路体社区农村农旅融合养殖项目
	路体社区
	100
	

	7
	新哨镇人民政府
	新哨镇羊街等5个村（社区）抱团发展精品韭黄包装车间建设项目
	羊街社区
	350
	

	8
	竹园镇人民政府
	竹园镇竹园社区等5个村（社区）乡村振兴新型农民职业劳动服务站建设项目
	那庵村委会
	350
	

	9
	朋普镇人民政府
	朋普镇可乐村委会蔬菜基地灌溉沟渠提升改造项目
	矣厦、可乐村委会
	200
	

	10
	朋普镇人民政府
	朋普镇2024年齐格村委会农灌提升改造项目
	齐格村委会
	100
	

	11
	虹溪镇人民政府
	虹溪镇葡萄包装厂项目
	刘家村委会
	110
	

	12
	虹溪镇人民政府
	虹溪镇冷链物流建设项目
	招北村委会
	200
	

	13
	巡检司镇人民政府
	巡检司镇2024年宣武村委会蒲田小组产业发展道路建设项目
	宣武村委会蒲田小组
	25
	

	14
	巡检司镇人民政府
	巡检司镇2024年德万村委会鸦宗小组产业灌溉项目
	德万村委会鸦宗小组
	90
	

	15
	巡检司镇人民政府
	巡检司镇2024年乌稠村委会上尖山小组产业发展道路建设项目
	稠村委会上尖山小组
	50
	

	16
	巡检司镇人民政府
	巡检司镇2024年己白自然能提水出水管网连通工程
	己白、拖谷村委会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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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勒市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清单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  资金
	备注

	17
	西二镇人民政府
	西二镇2024年糯租村委会管网延伸建设项目
	糯租村委会
	150
	

	18
	西二镇人民政府
	西二镇2024年补蚌村委会管网延伸建设项目
	补蚌村委会
	220
	

	19
	西三镇人民政府
	西三镇凤凰村等5个村参与凤凰山泉水厂建设项目
	凤凰村委会
	70
	

	20
	西三镇人民政府
	西三镇麟马村产业基地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麟马村委会
	40
	

	21
	西三镇人民政府
	西三镇戈西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戈西村委会
	160
	

	22
	西三镇人民政府
	西三镇蚂蚁片区农村饮水保障提升工程项目
	蚂蚁村委会
	80
	

	23
	东山镇人民政府
	东山镇火腿加工仓储车间建设项目
	将军寨社区四组
	125
	

	24
	东山镇人民政府
	东山镇高山冷凉蔬菜冷库建设项目
	新寨村委会新寨小组
	260
	

	25
	江边乡人民政府
	江边乡2024年平地村特色水产养殖建设项目
	挨村村委会
	160
	

	26
	五山乡人民政府
	五山乡2024年大黑土、四家农资仓储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四家村委会
	150
	

	27
	五山乡人民政府
	五山乡农产品交易市场—场地硬化建设项目
	四家村委会
	60
	

	28
	五山乡人民政府
	五山乡村内补短板项目——舍姑村
	舍姑村委会
	119
	

	29
	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
	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2024年鸡街铺社区二组人居环境改造项目
	鸡街铺社区
	150
	

	30
	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
	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2024年鸡街铺社区二组小集市建设项目
	鸡街铺社区
	100
	

	31
	弥勒市乡村振兴局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资金
	乡镇（街道）
	170
	

	32
	弥勒市乡村振兴局
	“雨露计划”补助资金
	乡镇（街道）
	230
	

	33
	弥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脱贫劳动力省外稳定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资金
	乡镇（街道）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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